
根据江苏大学第十四届“励志之星”和第十二届“志愿之星”、“勤工助学之

星”评选工作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进“励志工程”，激发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养成自立自强、感恩回报的良好品质，树立我校励志、志愿服务工作和勤工助学

的先进典型，汽车学院拟推荐徐铭阳等 4名同学参评江苏大学“励志之星”，陆

双倩等 4名同学参评江苏大学“志愿之星”，现予以公示（排名不分先后）。 

 

序号 班级 姓名 拟推荐参评类别 

1 车辆（卓越）1801 徐铭阳 励志之星 

2 车辆 1801 白鑫 励志之星 

3 车辆 1802 侯芊荷 励志之星 

4 交通 1902 刘畅 励志之星 

5 车辆 1806 陆双倩 志愿之星 

6 动力（机械）1802 刘俊贤 志愿之星 

7 交通 1802 唐雪力 志愿之星 

8 车辆(卓越)1902 范杨豪 志愿之星 

 

公示期：2021年 4月 8日~4月 12日 

公示期间，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，请向学院（0511-88797620-2616）反映。 

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

2021年 4月 8日 

 


